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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项的监管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

事项的监管问询函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现将全文公告如下： 

 

“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2022 年 6 月 1 日，你公司提交并发布《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》

称，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聘任马恒军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；聘

任谭勇为公司财务总监。针对上述议案，公司 3 名董事投出反对票。最终，该议

案以 6 票同意，3 票反对，0 票弃权获得通过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第 14.1.1 条的规定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如下事项。 

一、根据公告披露，董事胡成、余云辉及独立董事何少平对相关议案持反对

意见，反对理由分别为：公司班子构成、副总经理的人员构成、新一届班子人才

结构不合理。（1）请异议董事分别说明公司管理团队、人员构成及人才结构存在

不合理的具体情形，并充分说明投票反对的具体理由；（2）请异议董事说明，针

对公告披露所涉公司班子存在的问题，前期是否已关注并采取措施督促公司解决。 

二、请你公司详细披露：（1）董事会就此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事项

的过程及前期沟通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候选人提名及选举过程，公司董事会与

各董事的事前沟通情况，董事提出异议的处理过程等；（2）说明在董事会意见分

歧较大的情况下，仍然推进相关人员变动事项的原因；（3）请投票赞成的董事说

明赞成原因并对该议案表决结果发表意见；（4）说明公司此次管理层选举相关董



 

事会召集召开的过程，并结合公司章程，说明此次选举程序是否合规，相关表决

结果是否有效。 

三、根据公告披露，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为：樊绍文、樊钒、胡成、陈爱民、

马恒军、李洪光、陈道远、谭勇、吴畏等九人。本次换届后，樊绍文、马恒军、

谭勇、吴畏等四人继续担任高管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责及岗

位设置，说明公司此次大幅减少高级管理人员数量的原因、合理性和必要性，相

关调整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；（2）补充披露五名高管离任的原因，

及离任后安排。 

四、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樊绍文和樊钒直接和间接控

制公司股份比例为 28.92%，由于公司股权比较分散，若上市后潜在投资者通过收

购取得公司控制权或其他原因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不稳定，将对公司未来经

营发展带来风险，存在实际控制人地位不稳定的风险。请你公司结合此次董事会

存在的表决差异，以及相关董事及其代表股东的持股情况，说明公司招股书所提

示的相关风险是否发生变化。 

请你公司持续督导机构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、律师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、

独立董事勤勉尽责，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请公司认真落实本工

作函的要求，于 5 个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，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 

公司将根据《问询函》的要求，积极组织相关各方进行回复工作，并严格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6 月 2 日 

 


